
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试行）

一、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

（一）培养目标

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、创业创新能力和旅游职业素养、具备国际

化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、能够胜任现代旅游业与相关行业实际工作的

高层次、应用型专门人才。

（二）基本要求

1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，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。

2、掌握旅游管理基本原理，具备从事旅游领域管理工作需要的

基本知识、专业思维、实践能力与实施技巧。

3、具备开放的国际化视野，能够引领特定行业某一领域的创新

发展。

4、具备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管理技能，能够开发潜在资源，创

造综合效益。

5、具备前瞻性的战略思维能力，能够把握旅游业发展进程中出

现的新现象，解决旅游运行中出现的关键问题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(或本科同等学力)并具有 3 年

或以上实践工作经历人员。

三、学习方式与年限

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；非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，其



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少于 1 年。

四、培养方式

（一）提倡高等院校与旅游产业部门、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事业等

单位联合培养。结合旅游业实际情况和特点，培养方式可灵活多样。

（二）采用开放式、多元化的师资配备。聘请国内外知名的、具

有丰富教学经验与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为研究生授课。所聘请的教师

不仅具有在旅游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并拥有较高的

学历，同时还应当具有为国内外一流旅游企业、政府及行业协会担任

顾问等或管理咨询的经验。还可聘请来自国内外知名旅游企业的领军

人物、资深高管人员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为研究生授课。

（三）采用启发式与研讨式教学方法，理论联系实际，注意实际

应用，重视培养研究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结

合中国旅游业发展实际中的案例进行教学，充分运用课堂讨论引导研

究生进行创造性思考。

（四）加强实践环节。对不同背景研究生的实习要有明确要求，

并考核成绩。实习形式要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做多种安排。

（五）学习成绩应以考试（包括口试）、作业、课堂讨论、案例

分析、专题报告、文献阅读等方面综合评定。应聘请实务部门有丰富

实践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。成立导师组，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

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。导师组应吸收旅游实务部门中具有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高级管理职位的人员参加。

五、课程设置



实行学分制，总学分不少于 32学分。

（一）核心必修课

1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（3学分）

2、专业英语（3学分）

3、旅游产业经济分析（2-3 学分）

4、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（2-3 学分）

5、旅游营销（2-3 学分）

6、旅游规划与战略（2-3 学分）

7、旅游投资与财务管理（2-3 学分）

8、服务管理（2-3 学分）

9、旅游信息系统（2-3 学分）

（二）方向选修课

各培养单位可根据自己的生源特点、结合自身的教学优势以及所

培养的人才特色，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，围绕专业方向开设方向选修

课程。如旅游目的地管理、旅游饭店管理、旅行社管理、旅游景区（景

点）管理等方向的系列课程。选修课学分由各培养单位确定，建议每

门选修课在 1-3 学分之间。

六、学位论文

学位论文选题要结合旅游业发展实际，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

究，也可以是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或案例研究报告。对论文的评价主要

考核其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看其内容是否有新见解，

或看其使用价值（如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贡献）。



学位论文的评阅人中，须有 1 名实际工作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的专家。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要有在实际部门工作并具有高级专

业技术职务或具有高级管理职位的专家参加。

七、学位授予

完成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践等培养环节，取得规定学分，并通过学

位论文答辩者，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，授予旅游管理

硕士专业学位。


